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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课  

第三条诫命 

 

 

 

 

 

 第十课 逐字稿 

 

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你们。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，学习对上帝而言很

宝贵的内容。那就是祂的圣名。这一课的题目很简单：尊我的名为圣。 

这是十诫中的第三条诫命：“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；因为妄称

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”（出 20:7）。在探讨第三条诫命的细节

之前，我们先来学习一下适用于上帝律法的第三个总原则。这第三个原则是，

上帝律法的含义比表面看起来的要深刻得多。确切地说，那句话的意思是，

上帝的诫命是属灵的。 

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充分理解上帝诫命的丰富程度，那么我们需要探讨

这些诫命的深层含义。简单地说，那指的是十诫中的每条诫命虽然只有寥寥

数语，却有很深的内涵。我们以第六条诫命“不可杀人”为例来举例说明。

从字面上来看，但愿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是杀人者，都不曾杀过人，因而

也没有违背第六条诫命。然而主耶稣在《登山宝训》中的教导清楚地阐明了

上帝在祂的圣言中常常谈到为祂圣名的缘故行事。那指的是祂藉着自己的

作为或工作来高举祂属性或祂本身的荣耀。没有谁像上帝那样有权力高举自己

的名。归根结底，根本没有谁可以与上帝相提并论。上帝保护自己的名或荣耀，

这是很自然的事。把上帝的名与邪恶的事或人联系在一起，是对上帝的严重冒

犯。对于我们自己的名字，我们也有同样的感觉。但尊崇上帝的名不仅仅是讨上

帝喜悦的，事实将会证明那也是我们以及身边的人蒙福的源头。 
 

 

 



 

2 
 

第六条诫命并不仅仅是字面上的“不可杀人”这个含义。是的，如你在接下

来的课程中将会看到的，我们比自己所以为的更容易、更经常违背第六条诫

命，例如，当我们使别人伤心、轻视别人或用侮辱性的言语伤害了别人时。

所以，每条诫命的含义都比字面上所看到的更广泛，更深入。回想一下我们

刚刚探讨过的第二条诫命。上帝不仅禁止我们制作石像，而且禁止我们在头

脑中想象祂的像。所以，每条诫命都把我们的悟性、意志、情感、意图和想

象包括在内。并且，那一切都深藏在我们的心中、话语中、姿势中，最后也

藏在我们的行为中。我们所行、所言、所计划或被激励去做的一切事情，在

我们作为人的各个层面都需要用爱来规范，被爱所驱动。当保罗在《罗马书》

第 7 章中说“律法是属乎灵的”时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当主耶稣在《马太福音》

第 5 章中教导说“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”

时，心中想到的律法也是具有如此深刻的含义。毫无疑问，我们不应当为每

条诫命都具有如此深刻的含义而感到惊奇。当我们认识到律法反映了上帝的

形像，描述了上帝的伟大荣耀，十诫的内容是关于全能者的伟大律法及其无

限荣耀的最简洁阐述，就会明白每条诫命具有如此深刻的含义是非常合理的。

所以，那就是第三个原则，律法是属灵的，其含义比表面看起来要广泛得多。

好了，现在我们开始探讨第三条诫命。如果我说你会像我一样因自己的名字、

因自己的身份而产生嫉妒之心，我错了吗？我们当中有谁喜欢听到别人以负

面的方式提到我们的名字或贬损、诋毁我们的名字呢？我们会觉得受到了冒

犯。我们会觉得痛苦。当有人那样对待我们的名字时，我们会觉得自己蒙羞

受辱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名字属于我们。那个名字就是我。那个名字就是

我们。那是我们的身份，尽管我们的名字实际上只是一个把我与其他人区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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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来的名称。那至少是我们大多数人被赋予名字的原因。然而，对上帝而言，

不仅仅如此。祂的名字不仅仅是把祂与别的神区分开来。 

祂的名字是一个启示。上帝的名字是我们的上帝和创造者的身份，所

以，当上帝藉着祂的名字来向我们显明祂自己时，祂告诉了我们祂是谁。我

们应当怀着极大的敬意来对待上帝的名字。所以，在第三条诫命中，上帝显

明了尽心、尽意、尽力爱上帝胜过一切，就是极其谨慎地怀着敬意、存着敬

畏之心使用祂的名。所以，我建议藉着思考四个问题来探讨关于第三条诫命

的细节。 

第一，为什么怀着敬意使用上帝的名如此重要？ 

第二，妄称上帝的名是指什么？ 

第三，你怎样做算是妄称上帝的名？ 

第四，我们怎样做才算是怀着敬意使用上帝的名？ 

所以，这些是关于这条诫命的积极的方面。第一，为什么怀着敬意使

用上帝的名如此重要？因为那反映了你我认识到了上帝是谁（第一条诫命），

认识到了祂是怎样的（第二条诫命）。重要的一点是要认识到，第三条诫命

在十诫中并不是孤立的；相反，第三条诫命是源于第一和第二条诫命的。如

果我们没有认识到上帝是谁（第一条诫命），如果我的敬拜没有反映出上帝

的样式（第二条诫命），那必定会在我谈及上帝时显明出来，那就是第三条

诫命。我来详细解释这一点。假如我认为上帝是某种有限的存在，纵容所爱

之人，没有道德尺度，对人的一切过错视而不见；或者我认为上帝是某种不

具人格的存在，是某种力量，某种能力，是中立的，没有感情；或者与此相

反，我敬畏祂，认为祂像耶利米所宣告的那样：“耶和华啊，没有能比你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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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本为大，有大能大力的名”（耶 10:6）。他在自己的思想中高举上帝。那怎

样反映出了人对上帝有不同的理解，不同的认识，不同的信心？那对于我们

怎样谈到上帝，怎样提到祂的名字，有什么影响？你知道，倘若上帝只不过

是一个慈祥的老爷爷，或者庄稼地里的稻草人，那么我们何必在意祂的名字？

然而另一方面，如果我认为上帝是至高的，圣洁的，无所不能的，是创造天

地的无限的造物主，就连无罪的天使在祂面前也觉得自己必须掩面，这必定

会反映在我们如何使用祂的名字上面。并且，不尊重耶和华上帝的名字会带

来深远的后果。上帝在第三条诫命中补充说，人若妄称祂的名，祂必不以他

为无罪。上帝必定会惩罚羞辱祂名的人，那些人在今生和永世都会经历到刑

罚。所以，我们想想这一点。如果我们故意漫不经心地滥用上帝的名，将会

受到怎样的刑罚？上帝只是想要保护自己荣耀的名，还是想得更长远，想到

了当我妄称祂的名时会经历什么？的确，上帝也想到了那一点。我们想一想，

倘若你以不敬的方式对你的父母、配偶、朋友讲话，当你以不敬的方式提到

他们的名字，那对你与他们的关系会产生什么影响？你们的关系会发生什么

改变？你们的关系会退化，会疏远，也许甚至会有更多影响。行为变得很不

好。如果那会发生在人与人之间，就也会发生在上帝与我们之间。当我用言

语或行为羞辱了上帝的名时，我让耶和华上帝感到恼怒了，我冒犯了祂，让

祂忧伤了。然后将会发生什么事？祂将会退后。祂将会把自己隐藏起来。祂

将会向我们掩面。上帝远离我们，向我们掩面，这是我们在今生所能经历到

的最大的审判。如果你通读《罗马书》第 1 章，就会看到那里描述了保罗时

代的文化状况。上帝放弃了他们，任凭他们过着越来越邪恶的生活，那彻底

毁灭了他们。你们看，上帝很在意当我们不尊重上的名时，将会有什么事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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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在我们身上。亵渎上帝的名这种罪后面，会跟着一连串其他的罪。那会使

我们的心变得刚硬，抵挡上帝。那会使我们轻视祂的权威。那会破坏我们在

法庭上发出的庄重誓言或向彼此做出的承诺的效力。那会把每一次祷告都变

成讥笑的行为，败坏我们身边的整个家庭。《耶利米书》第 23 章 10 节说：

“因妄自赌咒，地就悲伤。”所以，总而言之，羞辱上帝的名这种恶行就是

罪的温床。它是不感恩、悖逆和不虔不义之母。 

当上帝在第三条诫命中说“不可妄称我的名”时，后面隐藏着这些含

义。那么我们接下来探讨：妄称上帝的名究竟是指什么？“妄”这个词在希

伯来原文中的意思是轻率的、欠考虑的、不敬的。所以上帝吩咐我们在用言

语表达对祂的爱时，要反映出我们认为祂是神圣的，我们尊敬祂，祂是我们

亲爱的主，在我眼中是荣耀的。因此，我们若在日常谈话时常常随随便便地

提到上帝的名，那不是公义地对待上帝的名。当我们不真诚地、肤浅地或不

假思索地提到上帝时，我们便会滋长出对上帝的轻视之情，就像熟悉能够导

致轻视一样。我们会对圣洁的上帝产生出随意的、漫不经心的、像对待平凡

人那样的态度。有人说，当某些人随随便便地使用上帝的名时，他们表现出

了对上帝的漫不经心的态度，那告诉我们的信息比他们所持守的任何信经信

条都多，我同意这种观点。我们通过敲击金属时发出的声音来辨别金属，通

过人谈到上帝的方式来了解这个人。要警戒那样的倾向，我们不仅有第三条

诫命，而且也请想一想《主祷文》，耶稣教导祂的门徒要提出的第一个祈求

是：“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”而且就连祷告时对上帝的称呼“我们在天上的

父”，也应当让我们心中时刻感觉到上帝的可敬、崇高；就连发出称呼的时

候，我们也是在对我们的天父讲话。“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”是在说：“教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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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怎样行事为人，以便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能荣耀和高举你的名。”所以，

我们花一点时间来反思一下。我们没有人会喜欢周围的人随随便便地使用我

们的名字，用它来作为一个句子的结束词，或者作为当你受到了伤害或想要

表达不满时的感叹词。我们不喜欢那样的事。或者如果你是为人父母或师长

的，或是掌权的人，你所带领的人很不敬地提到你的名字，仿佛你是个无关

紧要的人，仿佛你不存在或不重要似的。所以，现在我们来探讨这条诫命，

看一看我们应当怎样使用上帝的名字以及上帝名字的简略形式。我们是怀着

敬意使用上帝的名字吗？那么我们怎样做是妄称了上帝的名呢？ 

妄称上帝的名主要有三种情况。 

第一，以不敬的方式提到或谈到上帝，甚至以不敬的方式对上帝讲话。 

第二，把上帝与可耻的事联系在一起，在那样的情况下求助于上帝。 

第三，没有做到荣耀地承受祂的名。 

现在，我简要地介绍一下这几点。 

第一，当我们以不敬的方式提到上帝时，便是妄称祂的名。最常见的

情况是以毫无意义的、虚无的方式使用祂的名，比如上帝或耶稣，或这样使

用祂的属性，比如我的天哪（直译是“我的良善”），或这样使用祂的头衔，

比如“哦，我的主啊”。那与敬拜毫无关系。那只是我们的口头语，丝毫不

是真正地承认祂、尊重祂或敬拜祂。有些人习惯于随口说“上帝祝福你”、

“赞美主”或“阿们”，却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使用这些短语的严肃性和意图。

所以，请记住，我们的名字不应当被那样使用，我们也不希望别人那样使用

我们的名字。那么我们也不要那样对待上帝的名字。当人们在敬拜上帝的时

候，也可能会妄称上帝的名。藉着祷告跟上帝讲话是一件很庄严的事。我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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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之讲话的这位，天使怀着对祂荣耀的敬畏之心在祂面前遮盖自己的脸。如

果我代表祂讲道或教导人，那么我最好明白自己是在代表谁讲话。如果我向

祂祷告，那么我最好明白自己是在对谁讲话。所以，轻率、随意的言语或姿

势，不仅表明了极大的无知，而且表明了对上帝的不敬。因此，我们要记得，

我们在祷告和赞美中若是无意识地、毫无意义地使用上帝的名，只是习惯性

地重复祂的名或用祂的名字来填充思想的空白，或者我们的祷告方式没有表

达出我们对上帝的敬畏和尊敬，那么我们就妄称了上帝的名。 

第三，要认识到以随便、轻率的方式使用上帝的名或提到上帝，常常

会滋生出更多不敬和无耻的罪。人们常说，轻率是亵渎的表兄弟。当我失去

了敬意时，就会忘记其他的疆界。于是一个罪又导致了另一个罪。显而易见，

当我们发出咒诅时，妄称了上帝的名。当我在发怒、伤害自己、害怕或想要

强调某件事的时候提到上帝的名，都属于咒诅。可悲的是，这在我们社会中

是极其常见的现象，以至于我几乎不再听到人持这样的观点了。我们需要提

醒彼此，当有人妄称上帝的名，违犯了第三条诫命时，我们若保持沉默，也

是有罪的。所以，我们要保持警醒，不要太快地为自己开脱罪责，仿佛我们

没有听见似的。因为那实在是反映出了我们爱自己的名胜过爱我们的上帝和

创造者的名。所以，当我们起假誓时也是妄称了上帝的名。那就是我所说的

把上帝的名与可耻的事联系在一起，在那样的情况下使用上帝的名。 

上帝在圣经中并没有禁止我们起誓。在法庭上，可以通过庄严地呼求

无所不知的上帝来证明人的诚实。我们见到过很多那样的例子。保罗在各种

环境下都曾求助于上帝。所以在起誓时，我们是在尊重上帝，认为上帝有权

力在我们和别人之间施行判断，如果我们说的是假话上帝就会惩罚我们。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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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在法庭上，对于“你发誓自己所讲的是真话，全部是真话，只讲真话吗？”

这个问题，如果我回答说“是的，上帝帮助我这样做”，那是正当地使用上

帝的名，除非我显然是不诚实的或欺哄人的。圣经中也记录了许多奉主的名

正确起誓的例子。 

想一想关于为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娶妻这件事，亚伯拉罕的仆人是怎

样向亚伯拉罕起誓的。所以，我们在结婚时起誓也是完全合宜的。那是我们

向上帝所起的誓言，呼求无所不知的上帝来证明我们的心是真诚的；但当我

们心存欺诈时还起誓，呼求上帝的知识和大能来为我们作证时，我们便败坏

和羞辱了上帝的名。在民事法庭上，我们称之为伪证罪，那是很严重的罪，

大大羞辱了上帝的名。当我们说亵渎的话时是妄称上帝的名。那是显而易见

的。当我辱骂上帝或祂的任何属性时，当我用邪恶或不圣洁的话语来描述上

帝时，那是很可怕的罪，是羞辱上帝。圣经中记载了许多人亵渎上帝的例子，

他们与以色列的上帝为敌。想一想法老曾经这样向耶和华发出挑战：“耶和

华是谁，使我听祂的话呢？”那听起来也许不像亵渎的话，但那其实是非常

亵渎的话。或者拉伯沙基曾经说：“难道耶和华能救你脱离我的手吗？”那

是直接向天上的上帝发出挑战，是在亵渎上帝。但还有一个方面也是妄称上

帝的名，却与你的言语无关。有趣的是，第三条诫命按英文直译是“不可妄

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”，但其中的“称”这个词在希伯来原文中总是用来指

“承受或携带”，我们不仅仅是用口中的言语，而且以不同的方式带着上帝

的名。我们是用上帝的名字命名的。人们常常那样提到以色列人：他们承受

着上帝的名。对新约时代的信徒而言也是如此。虽然那曾经是一个绰号，但

今天却是一种描述：基督徒。我们带着基督的名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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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身上标记着三一上帝的名字：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旧约中反复提

到，当以色列人行了罪恶的事时，上帝说他们亵渎了祂的名。想一想这个例

子。《阿摩司书》第 2 章 7 节提到他们犯了可憎的罪，违犯了第七条诫命，

但也与第三条诫命有联系。请听这节经文。上帝责备那人与他的父亲跟同一

个女子行淫，然后说他们“亵渎我的圣名”。想一想那就像在军队中有一个

人肩负着祖国的名誉，但他做出了可耻的行为。没有言语，这是一个行为。

他使自己国家的名誉蒙羞了。所以，作为基督徒，当我们的生命没有反映出

上帝的圣洁和荣耀时，我们就妄称了上帝的名。那带领我们来思考最后一点。

我们怎样才是怀着敬意使用上帝的名？其中一个最佳答案可以在《海德堡教

理问答》中找到。虽然我不是每节课都说，但我鼓励你们所有人都拿起《海

德堡教理问答》或《威斯敏斯德教理问答》来通读其中与十诫相关的内容。

关于第三条诫命，《海德堡教理问答》第 99 问的回答中说：“我们只当用敬

畏、恭敬的心称呼上帝的圣名，以至祂能得到我们正确的认信和崇拜，并在

我们一切言行上得荣耀。”简而言之，这些话的意思是，你们在一切言行上

都要反映出上帝之名所显明的祂的属性。所以，我们想一想主耶稣在《马太

福音》第 5 章 16 节中对我们的期望：“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

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”，那就是第三条诫命。

那是藉着我们的生活方式，藉着我们的好行为来反映出祂名的荣耀。这样，

他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父上帝的荣耀。 

任何称为基督徒的人，天父的所有儿女，若是像上帝一样说话、行事，

便是在尊重第三条诫命。当我们遭到辱骂时，我们骂不还口，而是温柔地承

受，并把另一边脸也转过去让他打时，当我们真诚地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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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就活出了上帝的名，荣耀了祂。所以，探讨这些诫命的细节，就会发现

它们像是属灵的 X 光线，不是吗？它们表明我们在生活中的许多方面都没

有虔诚地爱主我们的上帝。我们为什么要如此深入地探讨律法，让我们对律

法有深刻的认识呢？海德堡教理问答》第 115 问给了我们非常好的回答，我

要读一下这段话。为什么要深入地探讨律法呢？“第一，叫我们一生一世越

来越晓得我们的罪性，从而更急切地在基督里寻求赦罪和公义；第二，叫我

们持续不断地努力，并不住地祈求上帝赐下圣灵的恩典，从而使我们按上帝

的形像日趋更新，直到此生之后，最终达至完全。”因此，当我们看关于每

一条诫命的解释时，愿我们祷告祈求上帝的圣灵不仅向我们显明每条诫命的

含义，而且让我们的心知罪，使我们的生命成圣。所以，让我们在结束时一

起思考犹大那段充满鼓励的话。《犹大书》中结尾处的颂歌鼓励了我们这些

因觉得自己没有遵守第三条诫命而感到有很大压力的人。犹大写道：“那能

保守你们不失脚，叫你们无暇无疵、欢欢喜喜站在祂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

独一的上帝，愿荣耀、威严、能力、权柄，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与祂，从

万古以前并现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！” 

谢谢你们。愿上帝祝福这些话语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